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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縣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楊苓

電話：(03)3322101分機7522

電子信箱：vxvx88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縣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9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03006573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0065733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委託財團法人呂旭立紀念文教基金會辦理

「103年度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專業人員培力計畫之家暴

多元議題理論與實務訓練--跨專業網絡合作研討會」一案

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3年9月16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30135866號書

函辦理。

二、邀請對象：全國家庭暴力防治相關工作者，包含：司法(

法官、檢察官、觀護人)、警政（家防官)、衛政(醫療社工

、精神科醫師、臨床心理師、諮商心理師)、社政(婦保社

工、相對人社工、兒保社工)、教育(輔導老師)、加害人

處遇人員及其他家暴防治網絡工作者等共計100~150 人。

三、研習時間地點：

(一)臺北場訂於103年10月31日，假淡江大學城區部 2 樓中

正紀念堂廳 （臺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）。

(二)高雄場訂於103年10月03日，假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

協會高雄辦事處（高雄市民權一路 28 號 5 樓）舉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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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貴校轉知學校中對家庭暴力防治網絡--司法系統之運作

有興趣之諮商心理師及輔導老師報名參加，並本權責依相

關規定核予本案參加人員假別登記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學校(桃園縣立青埔國民中學籌備處除外)、桃園縣立青埔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縣學生輔導與諮商中心 2014-09-17
11:12:35


